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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D 

 

资 助妇 女发展 计划 (妇 女 事务 委员 会组 别 )  

拨 款发 放安排 详情  

 

1 .  预支款项  

 

( a )  为 协 助 获 资 助 机 构 支 付 计 划 的 初 期 费 用 和 应 付 流 动 现 金 需 求 ，

如获资助机构提出书面申请，妇女事务委员会 (妇委会 )可在计划

推行前，考虑向其发放一笔预支款项，数额不得超过核准拨款总

额的 30 %。获资助机构的获授权人在收取预支款项时，必须签署

附 录 I所 载 承 诺 书。 如 获 资 助 机 构 已 ／ 正 向 其 他 拨 款 来 源 申 请 资

助 ， 预 支 款 项 将 于 妇 委 会 获 获 资 助 机 构 通 知 相 关 申 请 结 果 及 向

妇委会作出书面申请后才安排发放。  

 

( b )  妇委会在发放预支款项后，会监察计划的进度，并提醒获资助机

构 在 切 实 可 行 的 情 况 下 尽 早 就 预 支 款 项 结 算 。 结 算 时 必 须 提 交

经核实的正式收据 1，作为开支证明。  

 

( c )  获 资 助 机 构 在 收 取 预 支 款 项 后 ， 如 没 有 推 行 计 划 或 较 原 定 时 间

延迟推行计划，必须立即把预支款项退还香港特区政府，除非该

机构向妇委会提供合理解释，并获妇委会接纳。  

 

 

2 .  发还部分款项  

 

获资助 机构在计划完结之 前不论曾否收取预 支款项，均可就拨 款申

请发还 部分款项，最多一 次。每项计划在完 结前可获发放的款 项，

不 得 超 过 核 准 拨 款 总 额 的 9 0 %。 获 资 助 机 构 在 申 请 发 还 款 项 时 ， 必

须提交最新的财务报告 (见下文第 5段 )；财务报告必须连同经获资助

机构的获授权人或计划主管核实的证明收据 1一并提交，以供查核之

用。  

 

 

 

 

3 .  发还最后一笔款项或一次过发还款项  

 

拨款一 次过发还的款项， 或拨款扣除预支款 项或已发还的部分 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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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所剩 余额，会在计划完 结后发放给获资助 机构。获资助机构 必须

在 计划 完结后 一个月 内或 指定的 日期 ，把财务报告 (见下文第 5( a )段 )

连同所有证明收据 1，以及总结报告，一并提交妇委会处理，方可申

领发还 最后一笔款项或申 领一次过发还款项 。财务报告必须准 确记

录每笔 预支款项、发还款 项和实际开支。就 核准拨款总额超过 1 0万

元的计 划，获资助机构须 随计划总结报告一 并提交经独立执业 会计

师审核 的财务报告及账目 ，以确保拨款的使 用符合核准预算和 用途

(见下文第 5 ( b )段 )。所有报告 (见拨款指引第 64段 )须经妇委会接纳，

有关拨款方可发放。  

 

 

4 .  支票处理  

 

有关拨 款将以支票形式发 放予获资助机构。 支票于票面日期起 计六

个月内 有效 ，获资助机构 在领取支票后 ，应 尽快把支票存入银 行账

户。如 支票于 票面日期起 计六个月内仍未入 账兑现 ，妇委会将 自动

取消停 付该支票而不需事 先通知获资助机构 。获资助机构如欲 补领

支票， 须于同一个财政年 度向妇委会提出书 面申请。否则，妇 委会

或劳福局不会为过期支票承担任何责任 。   

 

 

5 .  财务报告  

 

( a )  上文第 2及 3段所述财务报告的格式，载于 附件 G。获资助机构必

须 把 财 务 报 告 连 同 计 划 开 支 的 收 据 正 本 一 并 提 交 妇 委 会 。 为 免

生疑问，谨此说明，不论有关项目是否获「资助计划」资助，财

务报告所列全部开支项目均须提交收据 1；另有订明者除外。  

 

( b )  执 业 会 计 师 报 告 的 样 式 载 于 附 件 H( 执 业 会 计 师 报 告 必 须 包 括  

附 件 H第 1段 第 (1 )至 ( 3 )项 的 指 定 程 序 和 第 2段 ( a )至 ( c )项 的 报 告

调 查结果 ，并且 不得 改动 )。 任何与资 助计划 拨款开 支有 关的单

据及文件，如在申请发还款项时没有向妇委会提交，获资助机构

须于计划完结后妥善保存五年，供妇委会在有需要时查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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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I  

致 :   妇女事务委员会秘书处  

  香港添马添美道 2号  

  政府总部西翼十楼  

  (传真： 2 50 1  04 78 )  

 

 

资 助妇 女发展 计划 (妇 女 事务 委员 会组 别 )  

承 诺书  

 

鉴 于 妇 委 会 同 意 向 我 们 发 放 一 笔 款 额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元 的 款 项 ， 作 为 预 支 款 项

推 行 下 列 计 划 ：  

 

计 划 编 号  ：   

计 划 名 称  ：  
 

 

我 们 谨 此 承 诺 ：  

 

( i )  按 照 批 准 的 方 案 及 推 行 日 期 ／ 推 行 时 期 ， 以 及 贵 处 订 定 的 条 款 及 条 件 进 行

上 述 计 划 ；  

 

( i i )  尽 快 就 预 支 款 项 结 算 ，并 在 结 算 时 提 交 经 核 实 的 正 式 单 据 1，作 为 开 支 证 明 ； 

 

( i i i )  如 原 来 经 批 准 的 方 案 的 工 作 时 间 表 或 现 金 流 量 需 求 有 重 大 改 动 ， 以 致 可 能

影 响 贵 处 日 后 向 我 们 发 放 款 项 (包 括 预 支 款 项 )， 我 们 会 立 即 向 贵 处 报 告 ；  

 

( i v )  在 计 划 完 结 后 一 个 月 内 或 指 定 的 日 期 ， 向 贵 处 提 交 计 划 总 结 报 告 及 财 务 报

告 ， 以 及 证 明 单 据 1； 以 及  

 

( v )  立 即 把 预 支 款 项 的 未 动 用 余 款 (如 有 的 话 )退 还 妇 委 会 。  

 

我 们 同 意 及 接 受 ，如 未 能 履 行 上 述 任 何 一 项 条 文 ，便 须 立 即 把 上 述 预 支 款 项 悉 数

退 还 妇 委 会 。 我 们 亦 明 白 ， 未 能 履 行 上 述 任 何 一 项 条 文 ， 可 导 致 日 后 提 出 的 「 资

助 计 划 」 拨 款 申 请 不 获 接 纳 。  

 

日期 : 二零______年_____月_____日 

      

   

 

                                                 
1在 申 请 发 还 款 项 时 提 交 的 单 据 ， 须 载 列 购 买 日 期 以 及 各 个 支 出 项 目 的 详 情 ， 否 则 ， 便 须 提 交 载

有 这 些 数 据 的 证 明 文 件 ， 例 如 发 票 、 账 单 等 ， 以 补 单 据 的 不 足 。  

签 署  ：   

获 授 权 人 姓 名  ：   

职 衔  ：   

机 构 名 称  ：   

机构 

印鉴 


